
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

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0 年 10 月 19日(三)12：10 整 

貳、地點：教學研究大樓 3樓 316室 

參、主席：李主任再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韓依瑾 

肆、出席：如簽到單 

伍、主席報告： 

一、2011 年 3Q 國際研討會已圓滿落幕，感謝全體師生協助。 

二、聘任哈佛大學 John Ratey 博士為本系客座教授案已通過。 

三、10/14本系系迎新已圓滿落幕，感謝全體師生參與。 

四、10/20-21─LPGA 臺灣錦標賽，本系配合學校鼓勵政策，給予欲前往學生公假， 

原訂課程則照常上課。 

五、10/25(二)為本校系所評鑑-主管簡報會議，懇請各師將所負責部分準時提供以 

利彙整。 

六、10/29-30 為本系承辦之「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0年度 C級巧固球裁判教練講習 

會」與「教職員工羽球邀請賽」；10/30 為本系承辦之「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0 

學年度巧固球錦標賽」，敬請各同仁們給予協助與鼓勵。 

七、11/4(五)為本系辦理之「拔河教練成長營」，敬請各同仁們給予協助與鼓勵。 

八、11/5(六)為本系辦理之「教育部 100 年度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室外拔河比賽」及 

「龜山鄉運動會」，敬請各同仁們給予協助與鼓勵。 

九、11/8-9本系將辦理「幼兒體育專題研討工作坊」，邀請韓國及香港學者蒞系， 

敬請各同仁們給予協助與鼓勵。 

十、11/10-11 為本校校慶運動會(本系負責創意進場部分)，敬請各同仁們踴躍參 

與並給予協助鼓勵。 

十一、11/17-18 為本系承辦之「2011 年兩岸體育學術研討會」，敬請各同仁們給予協 

助與鼓勵。 

十二、本系執行之「青輔會計劃」座談會摘要報告。 

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：本系 1001 學期獎學金申請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系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辦理，截至 10月 17 日止，計有 28 位同學申請， 

成績優秀獎學金 12 人，清寒獎助學金 6 人，實務實習優秀獎學金計 10人， 

如附件一。 

二、992 學期頒發名單(12位)如下： 

(一)成績優秀：劉怡均(995039)、鍾幸蓉(985061)、蕭婷玉(975004)、莊旻君(965056) 

莊佳蓉(990903)、黃祖文(980922)、周珍璉(982009) 

(二)清寒獎助：陳威志(975035)、廖怡菁(980905)、陳芊樺(995012)、陳韻茹(992038) 

(三)實務實習：莊淳羽(975018) 

三、系學會費尚未繳納名單(2011.10.18系學會提供)，如附件二。 

決  議：<共識：大學部乙班各乙位；碩士(含職)班乙年級乙位；在職班乙年級乙位。> 

總計頒發 15名同學─ 

(一)成績優秀：陳哲民(990915)、林聰穎(992001)、吳睿兒(985007)、李淑慧(995038) 

謝亞璇(975042) 

(二)清寒獎助：陳威志(975035)、蔡躍峰(985018)、陳韋名(985060)、陳芊樺(995012) 

郭雅婷(995030) 

(三)實務實習：張本立(975014)、沈舒媜(975019)、蘇家馨(975053)、李乘嵊(975058) 

黃巖壕(985032) 

提案二：本校奧林匹克精神獎推薦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奧林匹克中心 100.10.13號函辦理，推薦至 10 月 20 日止(含教職員/學生)。 

二、本系歷屆授獎名單：江紘彣及張馨勻同學。 

三、口頭說明。 

決  議：推薦本系碩士班─陳哲民同學。



提案三：本系學生實習合約內容與簽訂原則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實習合約書，如附件三。 

二、口頭說明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自下(1002)學期開始<若因故不及則另案處理>，本系須與各校外實習點簽署實 

習合約(以校層級)，校外單位(含公私立機構)必須提供學生保險─意外險 100 

萬元/醫療險(最低額度)。 

二、若實習單位提供固定津貼費用，經費需進學校再造冊撥出；若為不定時補貼， 

則另案辦理。 

三、主任與三工作室負責教師將於會後研擬實習合約，於下次會議討論。 

提案四：本系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標準作業程序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口頭說明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校外教學申請：依照校規定流程進行申請(三聯申請表/保險/企劃書)。 

二、校外活動申請：依據系定流程進行申請(制訂制式申請表)。 

三、本系學生校外實習事宜(地點及內容等事項)，應發送通知予各學生家長。 

提案五：101年度系所評鑑各分項進度(須定稿)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口頭說明。 

決  議：請各項目於 10/24(一)中午前將資料寄予主任，以利盡速彙整。(10/25： 

本校系所評鑑-主管簡報會議) 
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建議：本系邀請業師擔任「課程諮詢/系務發展委員」，加強本系學生課程及職涯發 

展。(黃永旺老師) 

 

 

捌、散會：14:10散會。 


